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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1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必康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8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4

月 21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的通知，获悉李宗松先生将其所持有的

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 

1、本次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是否为第

一大股东

及一致行

动人 

质押股数 
质押开 

始日期 

质押到 

期日 
质权人 

本次质

押占其

直接持

股比例 

用途 

李宗松 是 

14,290,000 

2016 年 4

月 20 日 

2019 年 4

月 19 日 

上海海

通证券

资产管

理有限

公司 

7.39% 

满足其

融资需

求 

14,290,000 7.39% 

14,260,000 7.38% 

14,290,000 7.39% 

14,290,000 7.39% 

14,290,000 7.39% 

14,290,000 7.39% 

合计 — 100,000,000 — — — 51.72% — 

2、本次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的办理情况 

2016 年 4 月 20 日，李宗松先生（甲方）、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乙

方）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丙方）签订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（三方）》，

将其持有的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合计 100,000,000 股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，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。 

截至目前，上述股票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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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。质押期间该部分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。 

协议约定，2017 年 4 月 20 日前，提前购回罚息一个月；2017 年 4 月 20 日

后，提前购回不罚息。 

3、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

截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，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

193,358,46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2.62%。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 190,600,000 股（首

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70,000,000 股，无限售流通股 20,600,000 股），占其直接持有

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8.57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2.44%。 

4、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

截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，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

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沂必康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陕西

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北度”）间接控制本公司的股份

606,164,77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9.56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新沂必康持有本公司股份 581,930,82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7.98%。其中已

累计质押股份 581,930,826 股（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），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

数的 100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7.98%。 

陕西北度持有本公司股份 24,233,94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58%。其中已质

押 24,000,000 股（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），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9.03%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1.56%。 

5、实际控制人被质押的股份目前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

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。未来其股权变

动如达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相关情

形的，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股份质押登记证明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明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




